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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之變更

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一七年一

月十日起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變更為香港中環夏愨道 12號美國銀行中

心35樓3501–02室

承董事會命

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許志峰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許志峰先生、劉敏先生、周國華先生、

葉德賢先生及王靖安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陳信義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汝佳

先生、黃達仁先生及王旭博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